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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與工程學院 

學術研究經費補助要點 
106年12月27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7年1月22日奉校長核定 

一、為使本校提撥予本院「補助學院經費」，有效運用於獎勵學術研究

及拓展院務之相關工作與活動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「系所」，含學士學位學程；各項申請於每年五月底前

推薦，由本院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完成相關審議後，逕行核撥款項。

當年度未核銷完畢之餘額全數回流「院補助經費」。 

三、本經費補助範圍為本院外籍生獎學金、研究生優秀論文獎學金、研

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優良獎學金、系所舉辦之學術活動或競賽活動費

用、院級來校交換生補助費用；其他學術研究補助事項由院長依權

責逕行核定。 

四、本院外籍生補助依下列方式核發： 

(一)外籍生補助發放對象，以外籍碩、博士班學位生為限(不含陸

生)。 

(二)補助外籍生就讀之系所，新臺幣伍萬元整。 

(三)各系所獲本院補助外籍生獎學金之分配，由各系所自行訂定之。 

(四)本補助經費由院核撥至系上逕行核銷。 

五、本院研究生於申請時具備本校學生資格，並於上一年度曾以本校名

義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發表研究論文者，得申請研究生優秀論文

獎學金，其相關資格與撥款方式如下：  

(一)該篇論文除指導教授外，申請之研究生需為第一作者。 

(二)各系所獎勵至多兩名，經審查通過後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臺幣

壹萬元與獎狀一紙。 

(三)本補助經費由院核撥予獲獎之研究生。 

六、本院研究生於申請時具備本校學生資格，上一年度參與國內外學術

活動發表論文並獲獎者，得申請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優良獎學金，

其相關資格與撥款方式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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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同一篇得獎論文若為多人合著，則以指導教授以外之第一作者

為限。 

(二)各系所獎勵至多兩名，經審查通過後，每名最高獎學金新臺幣

伍仟元與獎狀一紙。 

(三)本補助經費由院核撥予獲獎之學生。 

七、補助本院各系所舉辦之學術活動或競賽活動，每年度補助至多兩

案；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壹拾萬元整。本案經費依研發處「國立臺

灣師範大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補助辦法」第七條補助國外學

者差旅費及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項」報支。

本補助經費由院核撥至系上逕行核銷。 

八、本院交換生費用，以補助來院交換生為主，每位交換生每年最高補

助生活費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整。各系所獲本院補助交換生獎學金之

分配方式，由各系所自行訂定之；本補助經費由院核撥至系上逕行

核銷。 

九、上述各項申請補助金額，得配合「院補助經費」預算額度，經本院

研究發展會議審議增刪調整之。 

十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